铅财发﹝2020﹞5号

关于对江西恒泰咨询有限公司的

处理决定书

江西恒泰咨询有限公司：

2019年10月28日，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对你公司进行了检查。经调查，你公司存在以下违法行为：

一、铅山县鹅湖镇紫竹林整体亮化提升工程

1、招标文件未载明对产品的节能或环保要求、合格产品的条件和环境标志产品、节能产品强制采购、优先采购的评审标准；

2、未对小微企业（含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）给予6%-10%的价格扣除；

3、代理机构未在评标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将评标报告送交采购人，导致采购人没在法定时间内顺序确定中标人；

4、未将政府采购合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；

5、没有退还保证金的记录凭证；

6、没有未中标人的投标文件。
上述事实有2019年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为证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机关认为，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67、68条、相应款的规定。本机关拟对你公司作出警告行政处罚处分，限期整改，本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，你公司应自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，履行结果报铅山县财政局采购办。

2020年1月13日       

机关地址：铅山县财政局三楼采购办

联 系 人： 辜丽娟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0793-5133895

